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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8版） 

 

一、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名称：城乡规划      专业代码：082802 

学科门类：工学          专 业 类：建筑类 

二、业务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城乡规划学并兼备建筑学、风景园林学院学等学科知识，能在城乡规划设计、城乡规

划管理与决策咨询、建筑设计、园林学院规划设计、房地产开发等部门从事城乡规划设计与管理，从事城

乡道路交通规划、城乡市政工程规划、建筑设计、园林学院规划设计，并能参与城市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划、

区域规划、城市开发、房地产筹划等方面工作以及从事相关政策法规研究的城乡规划学科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 

三、业务培养要求 

学习城市规划原理、城乡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受到规划设计、计算机绘图与表现与建筑结构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项目策划、各类规划方案设计等方

面的基本能力。 

四、毕业生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城乡规划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掌握与城乡规划学科相关的基本知识，具有综合分析城乡问题、协调解决城乡问题的能力； 

3、具有从事城乡规划设计和城乡规划管理的基本能力； 

4、具有掌握城乡景观设计的基本能力； 

5、掌握风景名胜区规划，城乡绿地系统规划，各类园林学院绿地规划设计和环境景观工程设计的技

术； 

6、熟悉国家有关城乡发展和城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7、了解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8、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9、具有计算机应用的能力。 

五、主干学科 

城乡规划     

六、主要课程 

城市规划原理、城乡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水、暖、电供给、

道路)、 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建筑设计、园林学院规划设计、城市发展史、城市生态学、土地利用规划、

计算机辅助设计等。 

七、授予学位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八、授予学位最低学分要求 

http://api.baike.baidu.com/view/25771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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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学  分 

合计 必修 选修 

理 

论 

教 

学 

公共基础课 9 9  

专业基础课 18 18  

专业核心课 13 13  

专业特色课 4  4 

实践教学 13 

授予学位最低学分 57 

注：双学位授予资格按《西南林业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第七章第四十四条之规定执行。 

九、理论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考 

核 

类 

型 

理论教学 

实践 

教学 

(周)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承担 

单位 学 

分 

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共 

计 

讲 

课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素描  3 48  48   3       设计 

 色彩  3 48  48    3      设计 

 三大构成  3 48  48     3     设计 

  合计  9 144             

专
业
基
础 

 画法几何及制图  4 64 32 32  4        园林 

 城市规划原理 + 3 48 48    3       园林 

 建筑初步  3 48 32 16   3       园林 

 小型建筑设计  4 64 32 32     4     园林 

 城乡总体规划  4 64 48 16    3      园林 

 合计  18 288             

专
业
核
心
课 

 控制性详细规划  3 48 32 16     3     园林 

 住区规划设计  4 64 32 32       4   园林 

 城市基础设施规划 I  3 48 32 16      3    园林 

 城市基础设施规划 II  3 48 32 16       3   园林 

  合计  13 208             

 

专
业
特
色
课 

 

 

计算机辅助设计 (含

AutoCAD、Photoshop、

SketchUp) 

 4 64 32 32  4        园林 

 城市生态学  2 32 32         2  园林 

 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  2 32 32       2    园林 

 城市社会学  2 32 32       2    园林 

 城市发展史 + 2 32 32       2    园林 

 区域规划  2 32 32      2     园林 

 城乡规划实务  2 32 32         2  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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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考 

核 

类 

型 

理论教学 

实践 

教学 

(周)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承担 

单位 学 

分 

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共 

计 

讲 

课 

实 

验 

 城市地理学 + 2 48 32 16    2      园林 

 传统民居与乡土建筑   3 48 48        3   园林 

 项目策划与可行行研究  3 48 48         3  园林 

 乡村规划  3 48 32 16        3  园林 

 合    计               

注：“考核类型”一栏，如果该课程为考试课则填“+”。 

 

 

十、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方式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周

数 
学分 

学期 承担

单位 

课程

性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小型建筑设计实习 1 1    1     园林 必修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

文 
16 12  

 
 

   
 16 园林 必修 

               

               

合    计 17 13    

               

 

 

 

 

 

 

 


